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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河长会议制度

为加强河长制工作组织领导，促进部门间的协调配合，根

据中共永州市委办公室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全面推行

河长制的实施方案》（永办〔2017〕11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情

况，建立河长工作会议、河长专题会议、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

员单位会议等制度。

一、市级河长工作会议制度

第一条 河长工作会议由市级第一河长或河长主持召开。

出席人员：市级第一河长或河长、副河长、县区（管理区、经

开区）第一河长或河长、副河长，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

位主要负责人，市、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河长办负责人等，

其他出席人员由市级河长、副河长根据需要确定。

第二条 会议按程序报请市级第一河长、河长确定召开，

由市河长办筹备。会议原则上每年年初召开一次。根据工作需

要，经市级第一河长、河长同意，可适时召开。

第三条 会议主要事项：研究决定河长制重大政策、重要规

划、重点制度；研究确定河长制年度工作要点和考核方案；研究

河长制奖励及重大责任追究事项；协调解决全局性重大问题；经

市级河长同意研究的其他事项。

第四条 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经市级副河长审核、市级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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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审定后印发，研究决定事项由市委、市政府督查室和市河长

办负责组织协调督导，有关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县

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河长负责落实。

二、市级河长专题会议制度

第一条 市级河长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，由市级河长或

副河长确定召开，市河长办负责筹备。出席人员：河流所经有

关的县级河长，相关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

或责任人，市、相关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河长办负责人等，

其他出席人员由市级副河长根据需要确定。

第二条 会议主要事项：贯彻落实河长工作会议部署；专

题研究所辖河库保护管理和河长制工作重点、推进措施；研究

部署所辖河库保护管理专项整治工作；经市级河长同意研究的

其他事项。

第三条 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经市级河长审定后印发，研

究决定事项由市河长办负责组织协调督导，有关市河长制工作

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县级河长负责落实。

三、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会议制度

第一条 市河长工作制委员会成员单位会议由市级副河长

或市河长办负责人主持召开。出席人员：相关河长制工作委员

会成员单位责任人和联络员。

第二条 会议根据需要适时召开。

第三条 会议由市河长办或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

提出，报请市级副河长或市河长办主要负责人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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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河长制信息共享制度

第一条 为及时跟踪河长制实施进展，定期公布河库管理保

护情况，根据中共永州市委办公室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

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》（永办〔2017〕11号），结合

工作实际，建立河长制信息共享制度，包括信息报送、信息专

报、信息简报、信息通报和信息公开制度。

第二条 信息共享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及时。重要信息早发现、早收集、早报送。紧急或

重要信息报送应直呈直报。

（二）准确。实事求是，表述、用词、分析、数字务求准

确。

（三）高效。以第一手情况、第一道研判、第一时间报送

作为工作目标，为实施和推进河长制掌握情况、科学决策和指

导工作提供高效率、高质量的保障服务。

第三条 建立信息报送制度。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

位和各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河长办明确专人负责信息报送

工作，在规定时间内将河长制进展情况（书面版和电子版）加

盖公章上报至市河长办（邮箱：yzshzb@163.com），务求信息

报送及时，表述清楚、资料准确。市河长办汇总后上报省河长

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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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建立信息专报制度

（一）专报信息报送方式。成员单位和各县区（管理区、

经开区）河长办应将重要、紧急的河长制相关政务信息第一时

间整理上报至市河长办，确保重要事项表述清晰、关键数据准

确无误。

（二）专报信息处理。市河长办安排专人负责信息的收集

整理、编辑、汇总、上报。专报信息实行一事一报，由市河长

办主要负责人签发。

（三）专报信息内容。包括需立即呈报市委、市政府和市

级河长、副河长的工作信息，主要事项：

1、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、措施和工作部署；

2、市级河长、副河长批办的事项；

3、河库管理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；

4、跨流域、跨地区、跨部门的重大协调问题；

5、新闻媒体、网络反映的涉及河库管理保护和河长制工作

有关的热点舆情；

6、其他专报事项。

第五条 建立信息简报制度

（一）简报报送方式。委员会成员单位和各县区（管理区、

经开区）河长办应积极将重大的河长制相关政务信息、举措部

署、工作动态加盖本单位公章后及时报送至市河长办。简报信

息要求突出重点，简明扼要，涉密信息的报送应当遵守保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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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

（二）简报信息处理。市河长办安排专人对简报信息进行

校对、审核、编辑并由市河长办主要负责人签发后，编印《永

州市河长制工作简报》，报送市四大家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，抄

送省河长办、各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党委、政府主要负责

同志和河长办主任、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（三）简报信息的主要内容。

1、贯彻落实上级重大决策、部署等工作推进情况；

2、河长制重要工作进展、阶段性目标和完成情况；

3、河库管理保护和河长制工作涌现的新思路、新举措、典

型做法、先进经验及工作创新、特色和亮点。

4、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处理方案及跟踪办理情况。

第六条 建立信息通报制度

（一）通报内容

1、成员单位和各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对上级河长制工

作、重要部署落实情况；

2、年度工作目标、工作重点推进情况；

3、对重点督办事项的办理进度和完成情况；

4、危害河库管理保护的重大突发性应急事件处置情况；

5、奖励、通报批评和责任追究。

（二）工作要求

1、市河长办主要负责人对通报内容审签，重要事项由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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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长、副河长签发。

2、工作通报以市河长办《河长制工作通报》，工作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等主要载体进行通报。

3、工作通报原则上每季度根据督查情况通报一次，重要的

工作调度、工作进展以及公众关注的重要事项适时通报。

第七条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

（一）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及时、准确的公

开河长制有关信息，提高工作透明度。

（二）在永州水利网开辟河长制工作专栏，利用市主流媒

体、微信公众号等发布河库保护管理和河长制工作信息，适时

将河长制工作进展情况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担任市级河长制官方网络平台

信息发布审核负责人，凡未经审核的信息严禁上网发布。

第八条 违反本制度，信息报送工作中不作为、慢作为、

乱作为导致发生严重后果、造成重大舆情事故和工作被动的责

任单位和个人，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单位及个人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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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河长制工作督查制度

第一条 为全面掌握河长制工作进展情况，指导、督促各

地健全工作机制，落实工作责任，按照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积

极推行河长制，根据中共永州市委办公室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》（永办〔2017〕11号）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河长制工作市级督查，由市委、市

政府督查室和市河长办负责组织协调督导，各县区（管理区、

经开区）河长和责任单位负责落实。

第三条 督查内容

（一）各地贯彻市级河长工作会议、河长专题会议研究事

项的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河长制工作进展情况，包括工作方案制定情况、组

织体系建设情况、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、责任落实情况等。

（三）县级河长履职情况和年底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等。

（四）督导发现问题以及媒体曝光、公众反映强烈问题的

整改落实情况。

第四条 督查主体及对象。督查分为河长督查、河长办督

查、成员单位督查。

（一）河长督查。督查对象为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

位主要责任人、县级河长。

（二）市委、市政府督查室和河长办督查。督查对象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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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责任单位及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党委、政府。

（三）委员会成员单位督查。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

位负责对职责范围内工作及议定事项的下级相关责任单位进行

督查。

第五条 督查分类

（一）定期督查。河长制日常工作需要督查的事项，主要

采取“定期督查”“督办函”等形式开展督查。市河长办每季度组织

一次督查，对进度滞后或存在需要协调解决问题的县区（管理

区、经开区），可开展重点督查。

（二）专项督查。河长工作会议要求督查落实的重大事项，

或市级河长、副河长批办事项，由有关委员会成员单位抽调专

门力量开展专项督查。

第六条 督查要求

（一）督查方式。督查组严格按照有关要求，采取座谈交

流、实地查看等方式，查阅相关资料，督查地点以随机抽取确

定为主，也可采用暗访方式等方式核实有关问题。

（二）督查反馈。督查组在督查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，向

市河长办提交督查报告，市河长办一事一清单方式，将督查发

现的问题及相关意见和建议反馈各县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。

（三）整改落实。被督查单位根据反馈意见进行整改，落

实具体措施，限期完成整改事项。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办理完毕

的，应及时将工作进展，存在问题、下一步工作安排报市河长

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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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河库日常监管巡查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、水库管理，及时发现和查处涉河涉

库违法行为，根据中共永州市委办公室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方案》（永办〔2017〕11号）和有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永州市境内河道、水库管理范围内

的巡查。

第三条 河库日常监管巡查实行属地管理负责制。由县区

河长负责监督指导，落实人员、设备和经费，组织相关部门开

展辖区内河道、水库巡查工作。及时发现、制止和查处各类污

染河库水质、破坏水环境和侵占水域岸线等违法行为，不能有

效处理的违法行为应逐级上报。

第四条 河库日常监管巡查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侵占河道、非法采砂、对岸线乱占滥用等现象；

（二）河道水面出现成片漂浮物（浮萍、水草、垃圾等）、

河道内设置阻碍行洪的障碍物、河滩边垃圾杂物堆积等现象；

（三）未经批准擅自新建、改建、扩大排污口等现象；

（四）工矿企业偷排、漏排，各类污水直排入河等非法排

污现象；

（五）黑臭水体整治不到位现象；

（六）河道管理范围内渔业养殖、圈养畜禽、电毒炸鱼等

现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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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船舶、码头非法排污等现象；

（八）其他有关污染河库水质、破坏水环境、影响防洪、

通航、供水、生态安全等现象。

第五条 巡查采用日常巡查与专项巡查相结合、现场巡查

与实时监控相结合的方式，积极运用现代科技观测手段对河库

进行动态监管。

第六条 巡查频次及方案由各级河长根据实际情况制定，

河库巡查一般不得少于 2 人，巡查人员执法应严格按照法定权

限和程序进行。

第七条 河库日常监管巡查实行登记制度。巡查人员应及

时填写河库日常监管巡查登记表（格式见附件）。

第八条 各地要公布涉河事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电话。对河

库巡查发现的问题，由河长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

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，并明确处置时间。

第九条 在辖区内出现违法行为没有及时发现或处置不力

的，应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，并将河库日常监管巡查

工作纳入河长制年度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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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河库日常监管巡查登记表

巡查单位： 编号：

巡查时间 负 责 人

登 记 人 巡查人员

巡查范围

发现问题

处理措施

处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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